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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0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186人，代表股份332,197,96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74,128,225股（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85,604,125股，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11,475,9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74,128,225股）的57.8613%。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281,791,89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49.081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50,406,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
的8.779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79人，代表的股份为50,412,06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8.7806%；

4、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推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选举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蒋宁先生、张勇先生、阮爱翔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且自 2025年 11月 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公司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推选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0,345,47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59,5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3253%。

本议案通过，阮鸿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关于推选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0,343,071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57,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3205%。
本议案通过，刘琼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关于推选蒋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0,343,0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57,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3205%。
本议案通过，蒋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关于推选张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0,110,38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324,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590%。
本议案通过，张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关于推选阮爱翔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0,343,07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57,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3205%。
本议案通过，阮爱翔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审议《关于推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选举龙超先生、刘丽芳女士、施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经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三年。独立董事龙超先生、刘
丽芳女士、施谦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且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2.01关于推选龙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1,107,65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9,321,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8372%。
本议案通过，龙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关于推选刘丽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1,111,1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9,325,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8441%。
本议案通过，刘丽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关于推选施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1,113,13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9,327,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8481%。
本议案通过，施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2,071,26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9%；
反对 95,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8%；
弃权 31,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0,285,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487%；反对9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896%；弃权31,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1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819,936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688%；
反对 17,353,22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38%；
弃权 24,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034,0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5.5280%；反对17,353,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4.4228%；弃权2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9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380,336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364%；
反对 17,788,82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49%；
弃权 28,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2,594,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4.6560%；反对17,788,8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5.2868%；弃权2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7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491,436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99%；
反对 17,365,92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76%；
弃权 340,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2,705,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4.8764%；反对 17,365,9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4.4480%；弃权 3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756%。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14,505,636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42%；
反对 17,663,52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72%；
弃权 28,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2,719,7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4.9046%；反对17,663,5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5.0383%；弃权2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7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洪涛。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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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了职工
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同意选举郭春丽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郭春丽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其任职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七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任期三年(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其将按照有关法规
行使董事职权。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附件：郭春丽女士简历
郭春丽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2年生，200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市场营销与电子

商务专业，2006年12月至2008年1月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
修项目。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
月至2009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滇东南公司总经理，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助理，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25年9月4日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2025年
9月5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党委书记。

截至 2025年 11月 13日，郭春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91,6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
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信息披露3030 2025年11月14日 星期五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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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11月13日在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按照
《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要求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独立
董事3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赖潭平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提名蔡文武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蔡文武
先生任职独立董事的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后，蔡文武先生将同时担任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该议案已于会前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查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补

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康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怡”）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的《关于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康怡持有公司股份47,29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43%。上
海康怡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临时提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
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9）。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5-118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5年11月13日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王双女士因个人原因及本职工作事务繁忙，已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3）。

二、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及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蔡文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若蔡
文武先生任职独立董事的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其将同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蔡文武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补选蔡文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蔡文武先生目前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出具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 年 11 月 13 日
附件：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蔡文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出生，重庆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毕业，博士学

历；苏州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工作经历：2020年7月-2023年8月任苏州大学工商管理流动站工商
管理博士后；2023年9月-至今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

蔡文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蔡文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5-119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5年 11
月24日15:00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在《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5-114）。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
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在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118）。鉴于前述议案亦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且公司已定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为提高会议效率、减少会议召开成本，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怡”）于2025年11月12日以书面形式将
前述议案作为临时提案补充提交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
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
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康怡持有公司47,291,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43%，具备向股东会提交临时提案的主体资格。董事会认为，上述临时提案属于
股东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
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中列明的其他各项股东会事项未发生变更。现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补充通知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4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9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向公司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和风险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和风险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11）
√
√
√
√
√
√
√
√
√
√
√
√

1.议案1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表决。
2.本次股东会应审议的议案2、3.01、3.02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表决，相应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

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3需逐项表
决。议案4涉及选举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股东
会方可进行表决。

3.披露情况：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2025年11月7日及2025年11月14
日刊登于《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4.单独计票提示：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1、2、3.01、3.02】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
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函信方式、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11月20日上午9:30-11:30，14:00-17:00。
3、登记地点：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五楼证券部。
4、截至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5、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6、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7、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函信或传
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11月20日17:00时之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但出席会议
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5、《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6、《关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868
2、投票简称：“绿康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

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委托
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4.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向公司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11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说明事项：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栏中选择一项打“√”；如委托人未对投票

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602 900901 证券简称：云赛智联 云赛B股 公告编号：2025-042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华鑫科技园D3栋3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89
945
44

504,077,352
480,455,831
23,621,521
36.8565
35.1294
1.7271

(四)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总经理江骁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杏兴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40,918
23,598,201
30,739,119

比例（%）
87.4061
99.9013
96.6902

反对
票数

910,926
11,000
921,926

比例（%）
11.1499
0.0466
2.8999

弃权
票数

117,975
12,320
130,295

比例（%）
1.4440
0.0521
0.409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2.01

2.02

议案名称

选举刘山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500,106,555

499,680,20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2123

99.127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

选举刘山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同意

票数

30,739,119

27,820,543

27,394,196

比例（%）

96.6902

87.5098

86.1687

反对

票数

921,926

-

-

比例（%）

2.8999

-

-

弃权

票数

130,295

-

-

比例（%）

0.4099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数量共为472,286,012股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邹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简历
刘山泉，男，1975年 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任邮电一所大唐电信上海研发中心职

员，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制造分公司职员，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海市
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主任科员、
副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统安全处副处长、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处处长，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副总裁，上海智能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埃迪希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田明，男，1974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舒天（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大昌行汽车集团华东总部财务部副经理，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济
部主管，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
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工会主席。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
经理，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证券代码：600602 证券简称：云赛智联 编号：临 2025-043
900901 云赛 B 股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智联、公司）董事会十二届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11月5日发出，并于2025年11月13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
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江骁勇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做决
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刘山泉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董事会部分成员调整，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刘山泉、江骁勇、田明、封松林，主任：刘山泉。
2.审计与合规委员会成员：李远勤、田明、董剑萍，主任：李远勤。
3.提名委员会成员：封松林、李远勤、董剑萍、刘山泉，主任：封松林。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董剑萍、李远勤、封松林、刘山泉、江骁勇,
主任：董剑萍。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简历
刘山泉，男，1975年 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任邮电一所大唐电信上海研发中心职

员，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制造分公司职员，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海市
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主任科员、
副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统安全处副处长、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处处长，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副总裁，上海智能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埃迪希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田明，男，1974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舒天（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大昌行汽车集团华东总部财务部副经理，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济
部主管，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
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工会主席。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
经理，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证券代码：688209 证券简称：英集芯 公告编号：2025-080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港湾一号港7栋3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3
123

273,848,543
273,848,543

64.2083
64.208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3,980,907股，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黄洪伟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吴任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6,375,066
比例（%）
99.5083

反对
票数

671,572
比例（%）
0.4900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6,799,237
比例（%）
99.8178

反对
票数

237,401
比例（%）
0.1732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09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6,375,066
比例（%）
99.5083

反对
票数

669,436
比例（%）
0.4884

弃权
票数
4,336

比例（%）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3,474,730
比例（%）
99.8634

反对
票数

245,065
比例（%）
0.0894

弃权
票数

128,748
比例（%）
0.047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价格的议案》

《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2,186,281

32,610,452

32,186,281

比例（%）

97.9495

99.2404

97.9495

反对

票数

671,572

237,401

669,436

比例（%）

2.0437

0.7224

2.0372

弃权

票数

2,200

12,200

4,336

比例（%）

0.0068

0.0372

0.0133

4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32,647,240 98.8679 245,065 0.7421 128,748 0.39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2、3、4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4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2、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关联股东黄洪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鑫先生、曾令宇先生、戴加

良先生、谢护东先生、LINGHUI（凌辉）先生、吴任超先生、陈伟先生以及其他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该等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洪恺俪女士、冀朝艳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5- 10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4:00-15:00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网络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至11月2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hanghaipower@spic.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1日（星
期五）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4:00-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网络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出席人员
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黄晨先生，公司独立董事张启平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谢晶先

生，公司董事会秘书邹忆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至11月2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地址 shanghaipower@spic.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廖文静、岑 垚
电话：021-23108718
邮箱：shanghaipower@spi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5-10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
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代码

计息方式

起息日

发行价格

承销商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十六期超短
期融资券

012582715

付息固定利率

2025年11月12日

100元/百元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发行总额

兑付日

票面利率
（年化）

25沪电力SCP016

114日

17亿元/人民币

2026年3月6日

1.63%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归还金融机构借款。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5-10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
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代码

票面利率

发行总额

承销商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七期中期票
据

102584711

2.07%

16亿元/人民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起息日

发行价格

25沪电力MTN007

3+N年

2025年11月13日

100元/百元

本期中期票据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